
 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 100 年 05 月 25 日北府工採字第 1000003352 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28 日北府工採字第 1033020222 號函發布  

一、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升新北市公共工程品質管理制度及施工品質，爰

依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第十二條訂定本規定。 

二、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為辦理工程查核事宜，本府所屬 各機關、

學校及新北市烏來區公所（以下簡稱主辦機關）應按期至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

下簡稱工程會）公共工程標案管理資訊系統覈實填報工程基本資料及執行進度，不

得有填報不實之情事。主辦機關有下列情形者，處承辦人申誡一次之處分。 

（一）逾每月十日未填報應填資料無正當理由或填報不實意圖規避受查核情事者。 

（二）對於停工案件已復工而未更新復工日期或解約案件已重新招標決標而未更新

標案編號者。 

三、主辦機關接獲本小組查核通知，應立即通知專案管理廠商、設計監造廠商、承攬廠

商及其相關廠商（以下簡稱廠商）配合準備查核事宜，並依新北市政府工程施工查

核小組標準作業程序辦理。  

四、查核時，如發現工程品質缺失情形嚴重，本小組將於查核紀錄記載，並責成主辦機

關督促廠商改善；其缺失須拆除重作時，拆除重作範圍由本小組領隊與查核委員共

同商議決定，並於查核現場告知。須拆除部分，應於期限內進場拆除，並於拆除完

成後先行試作局部樣品，通知本小組辦理必要之複查。  

五、查核缺失事項，主辦機關應督促廠商立即檢討改善，並限期一個月內改善完妥，經

主辦機關確認改善完妥，報本小組備查。缺失未能於期限內改善完妥時，主辦機關

應在期限內行文向本小組申報展期，逾期依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第十條第四

項規定及本規定第九點辦理。  

六、主辦機關提報缺失改善結果，應參照施工查核缺失改善報告審查項目表（附表一），

製作缺失改善報告，如缺失改善不明確者，本小組予以退回，並限期重新提報。對

於主辦機關提報缺失改善結果及處置事項，本小組於必要時得複查。 

七、主辦機關得就本小組查核結果，對所屬相關人員辦理獎懲。  



（一）工程執行時，無任何勞安事故發生，且無缺失扣點等級嚴重之情形，其查核

成績符合下列規定者，給予獎勵。 

1.成績為八十至八十三分，承辦人嘉獎一次。  

2.成績為八十四至八十七分，承辦人嘉獎二次。  

3.成績為八十八分以上，承辦人及直屬主管小功一次。  

（二）主辦機關品質管理制度經本小組扣點者，依下列扣點情形予以懲處。 

1.缺失總扣點達三點者，承辦人口頭告誡。  

2.缺失總扣點達五點者，承辦人書面警告。  

3.缺失總扣點達八點以上者，承辦人及直屬主管申誡一次。 

八、工程經本小組查核結果評定為丙等者，主辦機關應採取下列作為：  

（一）接獲查核紀錄立即依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第十條規定檢討疏失責任，

簽辦所屬人員行政責任疏失及廠商契約責任，採取適當處置，處置結果填具工

程重大缺失處置結果回覆表（附表二）併缺失改善結果函覆本小組。 

（二）主辦機關首長向本小組召集人針對品質缺失改善及矯正預防等具體回應措施

作專案報告疏失責任處置結果。 

九、缺失改善有下列情形之一，主辦機關應檢討所屬人員及廠商疏失之責任，並將處置

結果函覆本小組備查。  

（一）逾期未提報缺失改善結果，經稽催仍未依期限處理者。  

（二）缺失改善結果不實，情節重大者。  

前項疏失責任歸屬處置規定如下：  

（一）所屬人員處申誡一次以上之處分。  

（二）追究監造單位監造不實責任，除撤換監造單位派駐現場人員外，並依契約罰

則辦理，必要時得暫停給付監造服務費用，直到缺失完成改善始繼續給付。  



（三）追究承攬廠商施工責任，除撤換工地負責人、品管人員或勞工安全衛生管理

人員外，並依契約罰則辦理，必要時得暫停給付工程估驗款，直到缺失完成

改善始繼續給付。  

 

 


